福 建 省 普 通 高 中 会 考        级 勘 误 表

学校盖章：                   学校代码：               经办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会考号
	考生姓名
	考籍勘误
	成绩勘误
	其他勘误

	
	
	
	
	

	
	
	
	
	

	
	
	
	
	

	
	
	
	
	

	
	
	
	
	

	
	
	
	
	


   县（市、区）会考办（盖章）：                                                                 市会考办（盖章）：                         

说明：1、本表一式三份(县级、市、省会考办各一份)，以学校为单位，按年级填报。

 2、考籍勘误： ①本次报考的本校本年级考生（含寄考）中遗漏或多出非本校考籍的学生； ②考生的考籍号对应的本次准考号与实际不符；

③其他需要勘误的信息填在“其他勘误”栏，并作较详细说明。

 3、成绩勘误： ①填写正确的参考学科、年份、月份、准考证号、成绩；②外省转入的考生应同时将原省级会考办出具的成绩证明原件上报省办确认； 

③考查科目成绩凡是属于上报后补考合格的，应在“其他勘误”栏中加以说明。

 4、学校将本表三份上报县级会考办，县级会考办审核后将其中二份上报市会考办，市会考办汇总后报送一份省会考办。

